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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教育学院关于 2023 年固定资产
清查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规范和加强我院固定资产管理，保证固定资产的安全完

整、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，保障和促进我院教育教学发展，依据

《财政部关于修改<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》

（财政部令 100号）、《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北京市市级行政

事业单位日常办公设备配置和最低使用年限标准的通知》（京财

资产〔2011〕1714号）、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市

教委所属预算单位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京教财〔2017〕6号）、

《北京教育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，结合学院 2023

年产权登记工作，现财务资产处启动学院 2023年固定资产清查

工作，具体工作安排和要求如下：

一、清查时间

2023年 12月 18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。

二、清查范围

各部门以资产台账及实物为依据，对部门全部资产纳入此次

清查范围。

三、清查方式

以部门自查为主，重点部门联合检查为辅的方式。

各部门在清查时间内组织资产自查，并将资产清查台账及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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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情况说明（附件 2、3）报送财务资产处。

四、清查步骤

因近期财政资产管理系统升级，故本年资产清查具体步骤如

下：

（一）待系统稳定前，各部门在 2023年 12月先根据部门已

有实物及台账进行全面摸底检查。

（二）待系统稳定后，各部门资产管理员收到 2023年资产

清查台账（附件 2），对本部门所有资产进行逐一核对，对账实

相符的资产在资产清查台账（附件 2）表中盘点情况打√，并核

对资产编码张贴是否准确完整清晰，保证一物一码，对于资产编

码不清晰的，须及时反馈补登并张贴。

（三）对有物无账的设备（含捐赠），需列出明细表格，标

明资产名称、品牌、数量、使用人等必要信息，具体情况反馈在

资产情况说明（附件 3）中。作为清查相关资料报财务资产处。

（四）对有账无物的设备，需说明设备去向及原因，具体情

况反馈在资产情况说明(附件 3)中，并在资产清查台账（附件 2）

中盘点情况打×。如是因部门调整、人员调整等情况，请填写《北

京教育学院固定资产调拨申请表》交财务资产处，由财务资产处

核对后统一进行信息调整。对于无法找到的设备，需在资产情况

说明(附件 3)中进行详细书面说明。

（五）各部门主管资产领导审核本部门资产清查台账（附件

2）及资产情况说明(附件 3)，在资产清查中所出现的问题，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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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报财务资产处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部门对本部门资产做到心中有数，确保账物相符、

一物一码。落实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要求。对于个人

使用的如：U盘、移动硬盘、录音笔、台式机、打印机、笔记本

电脑、照相机等设备资产，要求个人签字确认，对于公用资产由

保管人员进行签字确认。对于需进行处置或调整等情况的资产，

各部门要向财务资产处提出书面申请。(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

标准详见附件 4)。

（二）各部门将资产清查台账（附件 2）及资产情况说明（附

件 3）由资产管理员和资产负责人签字后于 2024年 3月 31日之

前将纸质版报财务资产处，电子版通过企业微信发送至安佳星。

（三）为做好此次资产清查工作，财务资产处将通过企业微

信群，通知相关事宜。

附件：1.北京教育学院 2023年资产清查工作方案

2.资产清查台账模板

3.2023年资产情况说明

4.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标准

北京教育学院财务资产处

2023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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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教育学院 2023 年资产清查工作方案
一、清查目的

清理低效资产，盘活存量资产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确保国

有资产安全完整，最终实现资产有效配置与合理使用。

二、清查范围

2023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数据进行清查。

三、清查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

（二）以资产台账为依据，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（三）对资产逐一核对，账物相符的原则。

（四）对于梳理出，确无实际使用价值且达到最低使用年限

的资产，应及时履行处置程序的原则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资产实际使用部门

1.部门主管资产领导牵头，组织实施推动此项工作。

2.各部门应及时根据系统内导出资产台账内容，进行逐一核

查。

3.资产核查工作完成后，各部门应对资产清查工作进行分析

和总结，并请于 2024年 3月 31日前上报资产清查台账（附件 2）

及资产情况说明（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财务资产处



5

财务资产处将由主管资产领导牵头，2024年 4月 1日开始，

根据部门反馈情况，对重点部门进行联合检查等工作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财务资产处

1.由专人负责，首先完成资产库各部门资产台账数据导出。

2.组织实施专项资产核查工作方案的编制，并报院领导审

批。

3.根据资产信息系统导出账目，组织本部门的相关同志按实

际情况，完成资产清查工作。

4.根据各部门反馈信息，对各部门清查反馈数据进行调整；

重点部门组织实施调研和专项核查。

5.将确无使用价值且到达报废年限的资产组织鉴定后，方可

履行处置程序。

（二）资产实际使用部门

1.资产管理员以财务资产处提供的数据为基础，核实资产名

称、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存放地点等必要信息。（参考表格见附

件 2）。

2.对于资产实际使用现状是“在用”的，请核实资产名称、

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存放地点等必要信息是否准确，如不准确请

在部门资产清查说明中有所体现，并按现行制度要求填写相应登

记表，履行正规程序。

3.对于资产实际使用现状是非在用的，请与财务资产处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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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，并按要求履行相应程序。

4.对于资产实际使用现状是“其他”的，请注明情况，属于

“有物无账”或“有账无物”，须在部门资产情况说明中有所体

现。

5.对于确定资产属于“丢失”的，须在部门资产情况说明中

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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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资产清查台账模板

序号
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资产分类 数量 资产状况 使用部门 使用人 存放地点 盘点情况

备

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资产管理员签字： 资产负责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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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******部门/二级学院

2023 年资产清查情况说明

一、资产清查情况

本年在资产清查中，我部门/二级学院资产共计××

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需要进行部门内部人员、地点调整的资产台账如

下：

序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资产分类 数量 现使用人 现存放地点

（该情况主要是针对日常管理中的查漏补缺使用，通过

部门清查进行反馈）

（二）有账无物××条，资产台账如下：

序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资产分类 数量 使用人 存放地点

具体原因：

（三）有物无账××条，资产台账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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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资产编号
资产名称

（含品牌）
资产分类 数量 使用人 存放地点

具体原因：

二、其他需要说明

注：各部门资产清查中任何问题体现在附件 3 表格

中，并且填写具体原因

资产管理员签字： 资产负责人签字：

××部门/二级学院

2024年×月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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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标准
京财资产【2011】1714 号

1.复印机 6 年或总页数达到 60 万张
2.激光打印机 8 年
3.喷墨打印机 8 年
4.针式打印机 8 年
5.一体机 8 年
6.速印机 6 年
7.传真机 8 年
8.摄影、摄像设备 10 年
9.台式机 6 年
10.便携式计算机 6 年
11.投影仪（便携式） 8 年
12.电视机 10 年
13.照相机 10 年
14.空调 10 年
15.扫描仪 8 年
16.服务器 6 年
17.小型机 6 年
18.路由（交换）设备 8 年
19.碎纸机 10 年
20.电冰箱 10 年
21.洗衣机 8年
22.电开水器 5年
23.办公家具 长期使用（损坏无法修复可报废）

注：使用年限标准是日常办公设备的最低使用年限，不是报废年限。
对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仍可继续使用的资产，应继续使用，以充分
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益；对未达到规定使用年限标准，且没有损毁的
资产，行政事业单位不得自行处置，财政部门一律不安排更新资金。


